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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彈性薪資及學術獎勵審議委員

會』 
會 議 紀 錄 

開會時間  ：110年 4月 28日（三）上午 10：40 

開會地點  ：本校行政大樓 502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張副校長○祐                     紀錄：王○合  

出席人員  ：詳簽到單(應到人數：15人，實到人數：13人，出席率：86%)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 上次『彈性薪資及學術獎勵審議委員會』會議(109 年

12 月 9 日)共通過 109學年度深耕計畫及科技部研究獎勵彈性薪資獎勵名單

及金額，該次會議紀錄業經校長簽核完成(無異議)，重要決議如下： 

 (一)決議 109學年度深耕計畫彈性薪資獎勵名單及金額如下，目前已完成核

銷： 

1.粘○智教授、崔○玲助理教授及顧○光副教授三位教師，各獎勵新台

幣 6萬元。 

2.鄒○芬副教授、韓○勇副教授、謝○哲助理教授及吳○彬助理教授四

位教師，各獎勵新台幣 5萬元。 

3.張○祐教授、陳○皓助理教授及歐○明助理教授三位教師，各獎勵新

台幣 4萬元。 

 (二)決議 109學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彈性薪資獎勵對象為粘○智教授，獎勵

金額 6萬 5,827元，目前已按進度進行核銷。 

參、 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校 110年度校務基金共編列「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補助」及「提升

教師實務與學術研究獎勵」13 萬 7 千元，以獎(補)助教師 109 年度的

學術表現。 

二、本次「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補助」，因受疫情影響，無法出國參加國

際學術會議，故無教師提出申請補助。 

三、本次「提升教師實務與學術研究獎勵」共 8 名教師提出 11 件申請案，

經研發處初審 7件符合獎助規定、2件不符合獎助規定及 2件待本次會

議決定。 

四、科技部 110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科技部網站公告本校可申請

補助額度為新台幣 65,827元，可申請補助人數為 1 人，110年金額及

人數與去(109)年相同，研發處將依規定提出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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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審查 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本校獎勵對象粘○智老師所提

之個別績效報告，提請審議。 

說明: 

一、科技部 10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本校粘○智老師獲獎勵 65,827

元(含 2代健保費)，依規定需提送績效報告。 

二、依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獲

獎勵者於受獎勵期間至少應達成下列績效一項，並有義務提升學校研究績效： 

(一)發表期刊論文或作品 1篇/件。 

(二)獲得科技部或其他單位計畫補助 1件。 

(三)簽訂產學合作計畫 1件。 

未能達成以上績效之一者，次年度不得提出本獎勵申請。 

三、本次粘○智老師所提獎勵期間之績效報告(如附件一)，有發表期刊論文及

再次獲得科技部計畫補助 2件，符合第九條規定。 

決議：粘○智老師所提績效報告，符合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

業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 

  

案由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審查 109年度教師提升教師實務與學術研究獎勵案，提請審議。 

說明:本次「提升教師實務與學術研究獎勵」計有陳○峯等 8 名教師提出 11 件申請

案，經研發處初審 7 件符合獎助規定及 2 件不符合獎助規定，另 2 件提送本

次會議決定。 

決議：所提 11 件申請案，經會議審查 8 件符合獎助規定、3 件不符合或資料不全，

本次獎勵總金額 6萬 5千元，核定表如附件二。 

 

案由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修訂「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提升教師實務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第六條及第十一

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修訂專書獎勵規定，使之更明確化。另為利掌握申請案件數及金額並與調整

與參加國際會議補助期間相同，將提送成果有效期間由二年修改為一年，即

皆統一為獎補助前一年度之成果，並要求成果需登錄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

本資料庫以彰顯本校績效。 

二、有關本次第六條修正重點為修訂專書獎勵規定，使之更明確化。 

三、有關本次第十一條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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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獎助有效期間由二年改為一年與參加國際會議補助期間相同，即皆統

一為獎補助前一年度之成果。 

(二) 要求申請案件成果需登錄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以彰顯本校績

效。 

(三) 修正收件時間由 12月延至 3月底，以配合相關會議召開時間及技專資

料庫填列。 

四、檢附資料: 

(一)附件 3-1：「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提升教師實務與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修正

條文對照表。 

(二)附件 3-2： 修訂後之「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提升教師實務與學術研究獎勵

辦法」。 

決議: 第六條有關專書獎勵增列「合著依作者人數等平均支給」，餘照案通過，同

意依程序續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會議結束： 11時 40  分 


